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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點條文；並自 109年 3月 1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遴選積極參與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市政建設，熱心公益，教化社會，具有貢獻之傑出市民，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市市民品德操守良好，最近三年內有下列事蹟之一者，得由個人或

    機關團體推薦參與傑出市民遴選：

（一）發明或著作，經相關主管機關核定，對本市市政建設確有重大貢獻

      者。

（二）對本市市政興革提出具體建議或改進措施，經本府採納辦理，有重

      大具體績效者。

（三）積極參與推展社會公益活動，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大貢獻者。

（四）對國民外交具有重大績效者。

（五）具有其他特殊優良事蹟，足堪社會表率者。

三、個人或機關團體推薦傑出市民人選，除有特殊急迫原因外，應於每年

    八月前，詳細填具推薦表兩份連同有關證明文件，送本府民政局（以

    下簡稱民政局）審查。

    民政局得邀集相關單位就受推薦者之資格及具體事蹟辦理初審，出席

    單位代表過半數票選通過者，再提請遴選委員會就具體事蹟複審；如

    全體受推薦者均未獲過半數票選通過，得予從缺。

    因特殊急迫原因，未及於當年度辦理推薦者，推薦之個人或機關團體

    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事蹟表，送民政局審核及召開臨時遴選委員會

    通過後，專案簽報市長核定，不受前二項之限制。

四、傑出市民之遴選，由本府組成傑出市民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辦理。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十三名；其中召集人一名，由本府秘書長擔任；其

    餘各委員包括：

（一）本府教育局代表一人。

（二）本府社會局代表一人。

（三）本府法務局代表一人。



（四）本府文化局代表一人。

（五）民政局代表二人。

（六）歷屆傑出市民代表三人。

（七）社會公正人士三人。

五、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

    前項遴選工作，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委員本人或其配偶，或其三等親內血親或姻親為受推薦者。

（二）委員本人或其配偶與受推薦者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

（三）有具體事實，足認委員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六、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但由非本機關人員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或交通費。

七、經獲選為本市傑出市民者，由市長頒給傑出市民證、證書及紀念章，

    並享有下列之禮遇：

（一）本人事蹟得列入臺北文獻或其他相關刊物。

（二）得受邀參加本府舉辦之重大慶典活動、市政建設研討及藝文活動。

（三）受領一定儲值金額悠遊卡，其金額標準，由民政局定之。

八、傑出市民證書如有遺失，得由領受人敘明理由，函請本府補發。但傑

    出市民紀念章及傑出市民證不予補發。

九、傑出市民須於複審時具有權利能力，曾獲選為本市傑出市民者，不得

    再重複被推薦；傑出市民如有犯罪經判決確定有罪者，得由民政局提

    請委員會審議後，送請本府註銷其傑出市民身分。


